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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復康聯會 管理委員會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復康專責委員會） 

 
2023-2024年度第五次會議 

 
日期 ： 2024年 7月 30日（星期三） 
時間 ： 下午 5時正 
地點 ： 小欖綜合康復服務大樓高座地下訓練室 
 

出席 機構 

張偉良先生（主席） 香港復康會 

宣國棟先生（副主席） 香港耀能協會 

嚴楚碧女士（副主席） 個人會員 

袁漢林先生 (義務司庫) 東華三院 

程志剛先生 香港心理衛生會 

陸潔玲女士 香港明愛 

黃偉雄先生 香港弱智人士家長聯會 

李劉茱麗女士 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 

彭淑玲女士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胡志活博士 扶康會 

鄧慧敏女士 救世軍 

梁惠玲女士 協康會 

劉家倫先生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殘疾人士就業界別代表) 

冼鳳儀女士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肢體傷殘人士界別代表） 

朱世明先生 新生精神康復會 (精神病患界別代表） 

劉妙珍女士 聖雅各福群會 (智障界別代表) 

巫伯權先生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有限公司（長期病患界別代表） 

黎培榮先生 香港盲人體育總會 

崔宇恒先生 個人會員 

伍杏修先生 個人會員 

陳文宜女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王曉雯女士（秘書長） 香港復康聯會 

 

列席 

 

鄧家怡女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黃美芬女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羅浚丞先生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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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敏儀女士 (記錄)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致歉 

 

曾建平先生（副主席）  香港視網膜病變協會 

郭鍵勳博士（副主席） 個人會員 

黃俊恒先生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視障界別代表） 

張漢華先生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 (聽障界別代表) 

賴家衛先生 香港罕見疾病聯盟有限公司 

 
主席首先感謝香港耀能協會、新生精神康復會及東華三院安排管理委員會委員參觀小欖綜
合康復服務大樓的服務單位，亦感謝東華三院借出會議場地。 
 

1. 通過 2023-24年度第四次會議紀錄 (附件一) 

秘書處已於 7 月 10 日透過電郵讓委員傳閱。就跟進事項 3.1 有關「慶祝香港復康聯會

60 周年活動進度」的事宜，秘書處於會前收到有委員建議補加「以兼職身份」邀請姚子

健先生擔任聯會 60周年大事回顧採訪編輯工作。委員一致通過 2023-24年度第三次會議

紀錄。 

 

2. 通過 2023-24年度第五次會議議程  

委員一致通過 2023-24年度第五次會議議程。 

 

3. 跟進事項 

3.1 慶祝香港復康聯會 60周年活動進度 

秘書長向各委員報告聯會 60周年活動進度，重點如下。 

 

聯會 60周年大事回顧 
秘書處共邀請 19位復康界前輩分享聯會的過往工作成果和面對的挑戰，迄今已完成所有

訪談，特別多謝伍杏修先生的協助。秘書處預計姚子健先生將於 8月下旬完成編輯工作，

9月初開始撰寫 3個短視頻大綱，9月底至 10月中完成拍攝，10月底完成後期製作及上

載至聯會新網站。聯會將根據 60 周年大事回顧的內容於 11 月 8 日出版報章特刊，並於

2025年 3月底前推出聯會 60周年的電子紀念特刊。 

 

殘疾青年人才培訓計劃 
秘書處共收到 31份「殘疾青年人才培訓計劃」有效申請，反應理想。主席特別鳴謝香港

傷殘青年協會、香港耀能協會、崔宇恒先生及曾建平先生的推薦。評審小組已於 7 月 20

日及 27 日進行面試，共收錄 26 位學員，他們的殘疾類別包括肢體傷殘、視障、聽障及

精神復元等。 

 

60周年午宴 
60周年午宴將於紅磡唯港薈(Hotel ICON)舉行，主禮嘉賓包括中國殘疾人聯合會主席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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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先生、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先生及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社會

工作部副部長周和博士。 

 

秘書長報告應允出席午宴的其他嘉賓包括 (排名不分先後)： 

(1) 勞工及福利局康復專員陳偉偉先生 

(2) 勞工及福利局康復諮詢委員會主席馮伯欣先生 

(3) 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林美秀女士 

(4) 職訓局殘疾人士職業訓練委員會主席林國基醫生 

(5) 社會福利署署長李佩詩女士 

(6)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梁綺莉女士 

(7) 社會工作者註冊局主席許宗盛先生 

(8) 立法會(社會福利界)狄志遠議員 

(9)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主席管浩鳴牧師 

 

香港復康聯會2024-2025周年大會及2024-2025年度管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將於午宴當

日的上午進行。秘書長簡介活動程序，包括播放 60周年短片、舉行主禮儀式、邀請嘉賓

與兩屆管理委員會委員合照、祝酒儀式等。午宴進行期間，聯會將頒發紀念品予贊助機構，

以及由劉家倫先生帶領殘疾青年人才培訓計劃的學員進行對談環節。 

(會後補註：運輸署助理署長/管理及輔助客運馮惠筠女士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行政總裁 

蔡海偉先生已應允出席 60周年午宴。) 

 

4. 討論事項 

4.1 香港復康聯會 2024-2025年度會員大會暨管理委員會選舉 
主席表示，香港復康聯會會員大會暨管理委員會選舉將於 2024 年 11 月 8 日於紅磡唯港
薈 Hotel ICON舉行。按會章規定，聯會須成立三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建議委任個人會
員關國樂先生、個人會員方長發先生及香港展能藝術會林彩珠女士擔任選舉委員會的成
員。管理委員會委員一致同意及通過有關安排。 

4.2 聯會新網站進度 

秘書長報告，聯會網站重建工作小組已於 7 月 18 日與社聯資訊科技資源中心(ITRC)進行

網上會議，羅列網站尚未完成的工作及制訂具體時間表。秘書長表示，聯會將於 8月初向

ITRC提交網站的中文文字稿及相片，預計 ITRC於 8月中制訂網站的設計初稿，於 10月

底完成製作新網站。網頁重建小組亦會繼續密切留意情況。 

 

4.3 會籍申請 

普通會員： 一同夢慈善基金會（附件二） 

秘書長簡介一同夢慈善基金會的服務對象及服務性質。委員一致接納一同夢慈善基金會成

為普通會員。 

 

5.   服務網絡及工作小組/計劃進度報告 

5.1 無障礙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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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工作小組召集人劉家倫先生表示，無障礙工作小組於 7 月 24 日召開第六次會
議，繼續檢視《設計手冊：暢通無阻的通道》(《設計手冊》)的擬議修訂內容。工作
小組迄今已完成討論《設計手冊》第一章至四章及第六章的內容，預計於下次會議討
論第五章的內容。工作小組會就會議討論所得草擬書面意見，預期於 2025 年初將有
關意見交予屋宇署。劉家倫先生特別感謝不同殘疾界別的使用者及機構代表提供寶貴
意見。 
 
5.2 智障人士服務網絡 
智障人士服務網絡召集人劉妙珍女士表示，服務網絡成員將出席由屋宇署委聘的顧問
公司於 7 月 31 日舉行的《設計手冊》諮詢會，表達智障人士對《設計手冊》的意見。
此外，智障人士服務網絡會議將於 8月 5 日舉行。 
 
5.3 人才發展策略委員會 
人才發展策略委員會代表陸潔玲女士表示，社聯建構一個合作平台以促進機構與商界
人士的交流，使商界與社福界互相了解及創造協作。此外，社聯亦為機構主管及中層
同工開辦不同類型的課程，包括 Executiv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Programme 及 JC 
InnoPower Social Welfare Fellowship，期望可設計一個可持續發展及創新的框架，供
業界參考。 
 
 

6.   報告事項 

6.1  . 2024年國際復康日 

主席表示，勞工及福利局的「康復服務公眾教育/宣傳活動資助計劃」過往一直贊助國際

復康日的活動，但今年尚未邀請機構申請撥款。秘書處曾就此向局方了解原因，局方指因

改動表格而延遲申請。為免延誤國際復康日的既定活動，秘書處已開展不涉及開支的預備

工作，例如邀請贊助團體繼續參與並支持於 11 月 10 日舉行的「殘疾人士免費乘搭車船

日暨享用文康設施日」，亦分別與香港海洋公園及香港迪士尼樂園進行網上會議，兩者均

應允各贊助 8,000張門票予合資格的殘疾人士及陪同者，以響應國際復康日。 

 

6.2  . 聯會修改會章進度 

有關通過修改聯會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之特別決議的會員大會將於 2024 年 9 月 16 日下

午 5時 30分(即下次管理委員會會議後)舉行，主席請委員預留時間出席。 

 

 

7.    其他事項  

崔宇恒先生指出，現時正檢討的《設計手冊》並無提及數碼無障礙的議題。他希望聯會
草擬《設計手冊》的書面意見時可提及有關方面，以提高政府對數碼無障礙的關注。 

 

崔宇恒先生亦建議聯會可積極考慮成立專責工作小組，探討不同類別的殘疾人士、長者及

其他有特殊需要人士瀏覽網上資訊的權利和需要，並推動公共及私營機構在其網站及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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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程式採用無障礙設計。宣國棟先生贊成聯會盡快成立相關工作小組。陳文宜女士表

示，如有需要，聯會可借助社聯的樂齡科技平台向大眾展示數碼無障礙的重要性。 

 

 

8.    下次會議  

 

下次會議日期為 2024 年 9 月 16 日 (星期一)，於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 4 樓香港醫學

組織聯會演講廳舉行。 

 
 

主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機構
	出席

